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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绩效监控管理信息表 

序号 2.2 

名称 组织开展绩效监控管理 

法定依据 

1．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市级预算绩效运行时监控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津财绩效[2020]11号）； 

2．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《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滨党

发[2020]23号）。 

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综合服务中心 

职责边界 
牵头部门：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综合服务中心绩效管理部 

配合部门：滨海新区各预算单位、滨海新区财政局相关处室 

运行流程 

1.收集绩效监控信息； 

2.分析绩效监控信息； 

3.填报绩效监控情况表； 

4.汇总监控情况。 

运行要件 项目绩效监控表 

责任事项 
对绩效监控过程中发现的财政违法行为及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

索，及时上报并配合相关部门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

监督方式 
电话号码：65306821 

电子邮箱：zfjxb@tjbh.gov.cn 

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 1060号 

 

 

 

 


